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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張正
電話：03-3322101＃6101
電子信箱：10035940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3日
發文字號：府都建照字第115002924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0360200G_1150029244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115年度建造執照預審小組第1次及第2次預審小

組臨時動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市建築物裝飾性構造物設置要點第4點、本府114年8

月28日桃建照字第1140079713號函、本府114年12月30日府

都建照字第1140380792號及115年1月22日府都建照字第

1150022272號開會通知單辦理。

正本：江委員南志（本府都市發展局）、莊委員敬權（本府建管處）、陳委員育時（本
府建管處）、黃委員康捷（本府建管處建照科）、許委員瑞蘭（本府交通局）、
余委員順明（本府消防局）、陳委員怡芳（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）、陳委
員大榮、林委員奇正、許委員惠渝、洪委員嘉慧、劉委員博文、周委員鑫世、秦
委員培琳、邱委員彥誌、陳委員文辤、李委員明哲、劉委員國慶、劉委員賜維、
梁委員瀞文、黃委員翊婷、洪委員嘉雯、鄭委員美惠

副本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(含附件)、本府建築管理處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(室)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

